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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丰乐生态园相关资产完成交接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 基本情况概述 

2012 年 7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将丰乐生态园相关资产协议转让给北城建投的议案》；2012 年 12 月

18 日，本公司与合肥北城建设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

城建投”）签署了《资产转让协议书》, 本公司拟以评估值 14,050.28

万元作为转让价格，向北城建投转让丰乐生态园相关资产；2012 年

12 月 19 日，公司董事会召开五届十一次会议，决定 2013 年元月 8

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《关于将丰乐生态园相关资

产协议转让给北城建投的议案》；2013 年元月 8 日，公司召开了 2013

年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同时，公司系国有控股企业，

根据相关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本次资产转让

需国资委批准同意后实施，该事项已经合肥市国资工作领导小组2012

年第 5 次组长会议通过，《资产转让协议书》自 2013 年元月 8 日股东

大会通过后生效。 

协议约定：公司以评估值 14,050.28 万元作为向北城建投转让丰

乐生态园相关资产的交易价格，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接日期间发生的

资产损益在资产交接后 5 个工作日内聘请原资产审计机构进行审计，

依据审计结果由本公司承担。交易产生的税费由双方按照中国法律的



规定各自支付及承担，如法律没有规定的，双方各自承担 50%。转让

款于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 30%。支付后 5 个工作

日内，转让方向受让方办理相关移交手续。转让余款在合同生效之日

起 12 个月内付清。 

2013 年元月 11 日，本公司收到首笔资产转让款 300 万元；2013

年 7 月 15 日，本公司收到第二笔资产转让款 3700 万元，截至 2013

年 7 月 15 日，公司共收到资产转让款 4000 万元，数额没有达到全部

转让款 30%的要求，因此相关资产没有移交。（公司依规在指定媒体

巨潮资讯网及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上就上述信息予以了及时披

露，公告编号：2012-26、2012-27、2012-39、2012-40、2012-41、2013-01、

2013-02、2013-21）。 

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收到第三笔资产转让款 215 万元，

累计收到丰乐生态园资产转让款 4215 万元，满足资产移交条件，双

方开始办理移交。 

二、 资产交接情况 

2014 年 7 月 24 日，丰乐种业与北城建投签订了《资产移交协议》，

完成了全部资产交接工作，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资产价值以《资产转让协议书》确定的交易价格 14,050.28

万元为基数。 

2、丰乐生态园流动资产（货币资金、应收预付款、其他应收款、

存货）评估值 270.1 万元。由于资产交接日丰乐生态园流动资产已发

生较大变化，经双方协商流动资产不与北城建投交接，由丰乐种业自

行处置。 



3、长期待摊费用 4 万元公司已摊销，经双方协商不与北城建投

交接。 

4、双方人员对相关实物资产进行了清点确认，清点过程中双方

确认的毁损、盘亏及北城建投不接收资产为 334.61 万元。 

5、根据《资产转让协议书》第一条第三款约定：“评估基准日至

资产交接日期间发生的资产损益在资产交接后 5 个工作日内聘请原

资产审计机构进行审计，依据审计结果由甲方承担。”经审计，公司

承担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5 月 31 日期间的移交期间损益（资

产折旧）2,501.57 万元。 

综上，移交的资产总价为 10940 万元。 

6.与转让资产相关的合同、文件等档案资料完成移交。 

至此，本次资产出售所有交接工作均已完成。本公司将督促北城

建投尽快支付剩余未支付转让款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二 0 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




